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郭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正琪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简荣巧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50,122,037.28 257,281,752.05 36.09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产

304,393,853.78 197,121,267.08 54.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额

-936,162.43 10,973,130.44 -108.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6,205,018.48 47,136,430.32 -1.98

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润

3,167,086.70 8,641,820.12 -6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2,653.60 8,394,420.10 -6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8 5.08

减少

3.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495 0.1694 -70.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495 0.1694 -70.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4,548.14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442,410.96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41,429.72

合计

304,433.1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户 ）

10,0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郭茂

35,700,000 52.5 35,70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上海广岑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5,100,000 7.5 5,1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玉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400,000 5 3,4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殷佳

2,890,000 4.25 2,89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向宓

850,000 1.25 85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张汉成

850,000 1.25 85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邓刚

850,000 1.25 85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陈志雄

850,000 1.25 85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秦弘

510,000 0.75 51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尚品

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272,100 0.4 -

无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尚品

1

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2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100

张凤瑛

115,804

人民币普通股

115,804

龚杭颖

1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800

天津天星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100

袁嘉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周树安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张孟荣

99,049

人民币普通股

99,049

陈德洁

94,500

人民币普通股

94,5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浙商一号新型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87,500

朱崇起

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所持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优先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112,322,656.15 28,810,904.41 289.86%

应收票据

5,787,144.16 9,666,711.09 -40.13%

预付款项

11,707,469.97 4,120,223.70 184.15%

其他应收款

1,816,227.69 4,725,564.59 -61.57%

应收账款

46,517,150.40 41,425,880.75 12.29%

存货

33,299,951.63 28,192,893.21 18.11%

短期借款

12,000,000.00 28,000,000.00 -57.14%

应付职工薪酬

2,775,879.02 4,426,221.57 -37.29%

应交税费

135,385.05 325,040.04 -58.35%

股本

68,000,000.00 51,000,000.00 33.33%

资本公积

135,063,904.65 47,958,404.65 181.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4,393,853.78 197,121,267.08 54.42%

1.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因本报告期公司上市发行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2. 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本期承兑转让的票据较多所致。

3. 预付款项增加主要是购置设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为本期冲抵累积支付的上市费用所致。

5.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为国外客户应收款增加，因其运输周期和公司一贯信用政策,为滚动式回款，对全年的应收款无重大影响。

6. 存货增加主要为保证微纤维棉的稳定生产，储备了一定的原材料作为库存所致。

7. 短期借款减少是归还了银行贷款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了2014年12月的应付工资和年终考核奖所致。

9.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为完善子公司达州中一注销，汇算清缴了企业所得税所致。

10. 股本增加是本报告期发行新股所致。

11. 资本公积增加是本报告期发行新股的溢价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管理费用

7,493,589.88 4,761,256.37 57.39%

销售费用

4,410,779.53 3,425,708.75 28.76%

财务费用

13,065.50 427,633.86 -96.94%

营业外收入

462,410.96 296,500.02 55.96%

净利润

3,167,086.70 8,641,820.12 -63.35%

1.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公司一次性相关上市费用增加，同时因公司引进技术人才，员工薪酬增加。

2. 销售费用上升了28.76%，原因为：一是本期人才引进，员工薪酬增加，二是为开拓新产品市场而产生的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3.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贷款本金减少致利息支出减少，同时美元汇率上升致公司汇兑损益增加，而货币资金增加也致公司利息收入增加。

4.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子公司（宣汉正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补助款摊销差异所致。

5. 净利润下降63.35%系本报告期将上市相关的费用一次性全额计入本期所致,同时由于人员工资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也导致了公司毛利率较去

年同期下降了6.56个百分点。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92,398.68 3,461,459.95 -30.8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8,490.08 289,665.19 37.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58,578.87 3,796,050.84 33.2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35,567.28 3,348,042.85 14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6,162.43 10,973,130.44 -108.53%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1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00,000.00 1,500,000.00 -46.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81,069.18 -2,802,333.40 3,410.8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2,322,656.15 12,495,380.41 798.91%

1. 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主要是因14年度退税较及时，延至本报告期未办结退税减少，故本期收到的金额较小。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3.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是因母公司本期缴纳的应交增值税和附加税较上期增加所致。

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为支付与上市相关的费用增加。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了108.53%，主要为本期支付的一次性上市费用和人工工资增加所致。

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是因为本期没有借款所致。

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是因为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了3,410.85%，主要为本期上市发行吸收投资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全资子公司达州中一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解散、清算的程序。

2. 2015年3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尚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2015年3月18日披露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

3. 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4,775,299.61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账户剩余64,062,057.77元，重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账户剩余35,371,258.5元。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承诺主体 承诺主旨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1

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相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该重大 、实质影响的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长期有效

无 是

2

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相关承诺

1

、 启动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若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因利润分配 、增发 、配股

等情况导致公司每股净资产出现变化的 ，则每股净资产进行相应调整 ，下同 ），

则触发相关责任主体稳定公司股价的责任和义务 ，相关责任主体应按照预案

启动稳定股价的相关程序和措施 。

2

、 稳定股价的责任主体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稳定股价的责任主体 ，

负有稳定股价的责任和义务 。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如拟聘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要求拟新聘任的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将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已作出的稳定公司股价承诺的承诺函 。

3

、 稳定股价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应结合回购股份时公司的股权分布状况 、

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在不低于回购股份的上一年度公司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的

5%

，不高于公司回购股份的上一年度应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

的区间

确定 。

公司回购股份后 ，应及时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 。

4

、 稳定股价的措施

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股份回购 、股份增持等措施稳定股价 。 其中 ，公司通过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或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 、要

约方式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相关责任主体回购或增持行为应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及相关法律 、行

政法规的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备忘录的要求 ；实施股份回购 、

股份增持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3

郭茂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在本人作为再升科技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担任再升科技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

不限于通过自营 、合资或联营 ，从事或者参与与再升科技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活动 ；不会利用本人从再升科技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

从事或参与与再升科技相竞争的活动；亦不会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再升

科技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

承诺时间 ：

2012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长期有效

无 是

4

郭茂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相关承诺

1

、 启动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若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因利润分配 、增发 、配股

等情况导致公司每股净资产出现变化的 ，则每股净资产进行相应调整 ，下同 ），

则触发相关责任主体稳定公司股价的责任和义务 ，相关责任主体应按照预案

启动稳定股价的相关程序和措施 。

2

、 稳定股价的责任主体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稳定股价的责任主体 ，

负有稳定股价的责任和义务 。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如拟聘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要求拟新聘任的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将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已作出的稳定公司股价承诺的承诺函 。

3

、 稳定股价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应结合回购股份时公司的股权分布状况 、

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在不低于回购股份的上一年度公司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的

5%

，不高于公司回购股份的上一年度应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

的区间

确定 。

公司回购股份后 ，应及时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 。

4

、 稳定股价的措施

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股份回购 、股份增持等措施稳定股价 。 其中 ，公司通过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或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 、要

约方式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相关责任主体回购或增持行为应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及相关法律 、行

政法规的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备忘录的要求 ；实施股份回购 、

股份增持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5

郭茂

关于股票

锁定及减

持意向的

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开始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 。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且应满足

以下条件并按以下方式减持 ：

（

1

） 减持前提 ：不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

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

（

2

） 减持方式 ：通过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方式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

进行减持 ，但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的 ，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

（

3

） 减持数量 ：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

届满时所持解禁限售股总数的

20%

；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累计

不超过锁定期届满时所持解禁限售股总数的

40%

。

（

4

） 减持公告 ：减持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

（

5

） 减持期限 ：至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6

个月 。 减持期限届满后 ，

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则需要重新公告减持计划 。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

,

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低于发行价转让的

,

转让所得利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

且所持剩余公司股票

(

如有

)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20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6

郭茂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相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该重大 、实质影响的 ，本人将回购首次公开发行时

本人公开发售的股份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长期有效

无 是

7

郭茂

关于股票

锁定的承

诺

作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郭茂承诺锁定公司股票三十六个月 。 本人所持股

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

6

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 ，郭茂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 若

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 、除息的 ，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12

月

2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8

郭茂

关于社保

损失的承

诺

郭茂保证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部分员工未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而

引起的任何处罚或加收滞纳金 ，本人以自有资金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

承诺时间 ：

2013

年

9

月

25

日

期限 ：长期有效

无 是

9

郭茂

关于住房

公积金损

失的承诺

郭茂保证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被追缴任何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因

此而引起的任何处罚或加收滞纳金，本人以自有资金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损

失 ，以确保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

失 。

承诺时间 ：

2012

年

2

月

20

日

期限 ：长期有效

无 是

10

郭茂

关于再盛

德税率的

承诺

若因税务机关依法撤销重庆再盛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减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决定 ，并补征应征未征税款 ，导致再盛

德及再升科技遭受处罚或经济损失 ，本人将以自有资金补缴应征未征税款 ，并

承担因此导致的任何处罚或经济损失 。

承诺时间 ：

2012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长期有效

无 是

11

上海广岑投

资中心 （有

限合伙 ）

关于持股

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或企业所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或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开始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且应满足

以下条件并按以下方式减持 ：

（

1

） 减持前提 ：不存在违反本人 （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

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

（

2

） 减持方式 ：通过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方式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

进行减持 ，但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的 ，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

（

3

） 减持数量 ：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

届满时所持解禁限售股总数的

25%

；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累计

不超过锁定期届满时所持解禁限售股总数的

50%

。

（

4

） 减持公告 ：减持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

（

5

） 减持期限 ：至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6

个月 。 减持期限届满后 ，

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则需要重新公告减持计划 。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

,

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低于发行价转让的

,

转让所得利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

且所持剩余公司股票

(

如有

)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12

上海广岑投

资中心 （有

限合伙 ）

关于股票

锁定的承

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外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公司）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公司 ）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12

月

12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6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13

西藏玉昌商

务咨询有限

公司

关于股票

锁定的承

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外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12

月

12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6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14

西藏玉昌商

务咨询有限

公司

关于持股

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开始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且应满足

以下条件并按以下方式减持 ：

（

1

） 减持前提 ：不存在违反本人 （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

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

（

2

） 减持方式 ：通过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方式和

/

或其他合法方式

进行减持 ，但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的 ，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 。

（

3

） 减持数量 ：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

届满时所持解禁限售股总数的

25%

；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 ，减持股份数量累计

不超过锁定期届满时所持解禁限售股总数的

50%

。

（

4

） 减持公告 ：减持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

（

5

） 减持期限 ：至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6

个月 。 减持期限届满后 ，

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则需要重新公告减持计划 。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

,

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低于发行价转让的

,

转让所得利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

且所持剩余公司股票

(

如有

)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5

月

27

日

期限 ：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

21

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茂

日期

2015-04-28

证券代码

: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24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股票赠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郭茂先生决定将其合法持有的再升科技限售流通股股票61万股，无偿赠与公司部分内部

管理人员。 赠与合同于2015年4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签署。 具体情况如下：

一、赠与合同概况：

1、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为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 或“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茂先生；截至2015年4月26日，其合

法持有再升科技股份3570万股，持股比例为52.5%，均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36个月，自2015年1月22日起至2018年1月22日止。

2、赠与合同的受赠人为再升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

序号 姓名 无偿受赠股份 （股 ）

1

刘秀琴

300,000

2

周凌娅

100,000

3

秦大江

90,000

4

于阳明

70,000

5

陶伟

20,000

6

马雄

10,000

7

叶程龙

10,000

8

舒展

6,000

9

商月红

4,000

合计

--- 610,000

3、赠与合同约定，此赠与不附任何其它义务或条件。 除法定条款外，赠与人承诺放弃任何其他撤销或免除本次赠与的权利，不得在赠与财产交付前撤销

或免除赠与。

4、合同约定，在拟赠与股票交付前，由该等股票产生的股息和派生股份，赠与人一并赠送给受赠人。

二、赠与股票的交付

1、赠与财产的交付采用现金方式。

2、在拟赠与股票36个月锁定期届满（即2018年1月22日）后一个月内，赠与人应当完成该等股票的出售，并分别向受赠人交付所得全部现金。 对于赠与

财产中的股票在交付前取得的股息，赠与人应在取得该等现金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分别向受赠人交付所取得的全部现金股息。

3、完成全部规定的现金交付之日，为赠与财产交付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三、股票质押担保

为确保赠与人履行赠与财产的交付义务，赠与人提供与拟赠与股票同等数量的再升科技股票，质押给受赠人，约定各方在签署合同的同时订立股票质

押合同，并在合理时间内向中登公司办理股票质押登记。

四、本合同各方将在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办理赠与合同公证。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文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志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12,719,797,210.45 13,031,787,926.49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51,111,335.69 2,941,274,916.45 3.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108,466.31 545,688,173.39 -162.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058,353,939.09 4,034,764,709.96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836,419.24 139,073,758.43 -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687,380.91 136,511,643.13 -23.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67 4.85

减少

1.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12 0.2674 -21.0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12 0.2674 -21.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9,881.29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6,819,653.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709.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65,544.19

所得税影响额

-1,885,331.10

合计

5,149,038.3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2,1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数量 股份

数量

状态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338,353 24.49 0

质押

45,000,000

国家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000,875 10 0

无 未知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

39,041,690 7.5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6,068,996 5.01 0

无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

券投资基金

16,000,000 3.08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11,999,910 2.31 0

无 未知

山东省巨能投资有限公司

11,916,585 2.29 0

无 未知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10,337,966 1.99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8,799,813 1.69 0

无 未知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8,673,327 1.67 0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338,353

人民币普通股

127,338,353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000,875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875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39,041,690

人民币普通股

39,041,69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6,068,996

人民币普通股

26,068,996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1,999,910

人民币普通股

11,999,910

山东省巨能投资有限公司

11,916,585

人民币普通股

11,916,585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10,337,966

人民币普通股

10,337,96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8,799,813

人民币普通股

8,799,813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8,673,327

人民币普通股

8,673,3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世界贸易中

心 、鲁商物产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该三名股东与上述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金额：元

项目名称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金额 较年初增减

（

%

）

增减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1,092,671,370.14 1,704,161,096.11 -611,489,725.97 -35.88 ※1

应收账款

2,507,756.99 294,624.40 2,213,132.59 751.17 ※2

投资性房地产

1,688,262,228.52 1,185,146,968.21 503,115,260.31 42.45 ※3

在建工程

619,839,035.40 1,340,079,779.56 -720,240,744.16 -53.75 ※4

应交税费

-115,928,472.96 -55,677,432.55 -60,251,040.41 108.21 ※5

应付股利

15,052,389.97 11,293,389.97 3,759,000.00 33.28 ※6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货币资金较年初有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客户的款项较多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有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应收的客户租金较多。

3、投资性房地产较年初有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期青岛银座投资项目自用部分转入该项目所致。

4、在建工程较年初有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青岛银座投资项目自用部分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5、应交税费较年初有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留抵较多及青岛银座投资有限公司、青岛乾豪房地产有限公司预缴税款所致。

6、应付股利年初有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石家庄东方城市广场有限公司分配股利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金额：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

较上期增减 （

%

） 增减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425,661.26 1,081,811.39 -656,150.13 -60.65 ※1

投资收益

-450,472.71 - -450,472.71 ?-? ※2

营业外收入

1,219,027.52 2,559,399.20 -1,340,371.68 -52.37 ※3

营业外支出

1,124,558.06 4,793,179.06 -3,668,621.00 -76.54 ※4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减少60.65%，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期少。

2、投资收益较上期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对银座云生活商务有限公司按照投资比例计算的收益份额。

3、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减少52.37%，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多。

4、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减少76.54%，主要原因是上期支付的罚款较多。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金额：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较上期

增减 （

%

）

变动原

因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108,466.31 545,688,173.39 -886,796,639.70 -162.51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499,098.57 82,331,208.82 -60,832,110.25 -73.89 ※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472,167.52 -243,878,773.77 -10,593,393.75 4.34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

的现金净额

- 13,430.00 -13,430.00 -100.00 ※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09,092.14 -289,045,785.17 273,136,693.03 -94.50 ※4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0 1,157,000,000.00 -557,000,000.00 -48.14 ※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3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 ※6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544,479,520.16 1,382,019,520.16 -837,540,000.00 -60.60 ※7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3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 ※8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较多所致。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往来款较少所致。

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未有处置资产收到的现金。

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的借款较上期减少。

5.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生的借款较少。

6.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融资借款而本期未发生。

7.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的借款少。

8.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上期减少较大，主要原因是上期支付了银行承兑保证金而本期未发生。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至2014年12月23日、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1月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分两次

分别买入银座股份股票26,003,280股和25,997,595股。 经过两次增持后，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银座股份52,000,87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0.00%。 有关事项详见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因公司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1月12日起停牌。 2015年1月24日，

公司发布《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5年1月26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并于2015年2月26日、2015年3

月26日分别继续停牌。 2015年4月25日公告，经申请，本公司定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并定于2015年4月29日披露有关文件并复牌。 有关事项详见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17日、2015年1月24

日、2015年1月31日、2015年2月7日、2015年2月14日、2015年2月26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3月12日、2015年3月19日、2015年3月26日、

2015年4月2日、2015年4月10日、2015年4月17日、2015年4月25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泰安银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了其在泰安市东岳大街77号投资兴建

的泰安银座城市广场用于扩建项目商业经营，2014年底租赁到期后， 又续租一年， 计租的总建筑面积为42,660.98平方米， 年租金为1,

650.55万元。 有关事项详见2015年2月17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公司与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自2012年6月起，由其为公司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现协议即将到期，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继续签订该协议，期限为一年，协议的主要条款不变，继续由其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该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事项详见2015年3月28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为开拓商业零售市场，公司向物业开发方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其将在济南市长清区大学路2166号的商业用地上投建的

商业房产，租赁物业的总建筑面积为22169.69平方米（计租建筑面积共22015.02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年。 有关事项详见2015年4月11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拥有及托管的零售门店151家，其中，公司自有门店107家，托管门店45家。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03年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陆续多次为公司注入零售资产，2013年6月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持

本公司5%股份，期间曾就避免和消除与本公司同业竞争作出承诺，2014年2月，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指引的相关要求，山东省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对原有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及规范。 承诺将确保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严格履行2012年11月签署的《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约定；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未来商业零售业务的发展规划将以本公司为主导，并将本公司作为未来整合山东省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商业零售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在前述《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所约定的托管期内或托管期结束后两年内，山东

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控制的除本公司外符合条件的商业零售业务全部纳入本公司，如上述交易未能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

能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则该等商业零售业务将继续由本公司实施托管或转让给第三方，以避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截止本报告期末，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已将其所控制的本公司之外的部分零售业务陆续纳入本公司，并于2013年

1月1日起，由本公司受托管理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原有及未来新增零售门店。

（2）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曾承诺保持本公司独立性、减少和规范与本公司关联交易。

截止本报告期末，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3）鉴于公司部分门店经营场所出租人的权属存在瑕疵，如果本公司因经营场所稳定性问题而蒙受经济损失，控股股东山东省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承担该等损失。

截止本报告期末，未发生触及承诺履行的事项。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文生

日期

2015-04-28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积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迟汉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林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78,598,061.79 123,463,256.64 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3,350,185.84 -69,847,805.72 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4,097,283.02 -71,150,594.93 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836,796.31 -27,689,208.57 71.7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25 12.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25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2% -10.98% 1.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793,859,351.94 1,824,511,259.19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42,558,647.23 703,936,083.03 -8.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566,013.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1,261.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9,821.76

合计

747,097.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2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积生 境内自然人

45.87% 130,492,660 108,369,495

质押

66,400,000

姜小鸿 境内自然人

4.92% 14,000,000 0

质押

14,000,000

迟汉东 境内自然人

3.99% 11,356,640 11,356,605

质押

7,400,000

耿培梁 境内自然人

2.28% 6,491,745 6,491,745

质押

5,200,000

迟洪鹏 境内自然人

1.63% 4,635,500 0

任升浩 境内自然人

1.60% 4,548,960 0

中国银行

－

招

商先锋证券投

资基金

国有法人

1.23% 3,493,946 0

李秀国 境内自然人

1.19% 3,396,465 3,396,424

工银瑞信基

金

－

工商银行

－

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

国有法人

0.97% 2,760,377 0

中信银行

－

招

商优质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国有法人

0.71% 2,029,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曹积生

22,123,165

人民币普通股

22,123,165

姜小鸿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迟洪鹏

4,6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5,500

任升浩

4,548,960

人民币普通股

4,548,960

中国银行

－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

金

3,493,946

人民币普通股

3,493,946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

2,760,377

人民币普通股

2,760,377

中信银行

－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9,000

杨建义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长江证券

－

建行

－

长江证券超越

理财核心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柳炳兰

1,7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

曹积生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曹积生先生与姜小鸿女士为夫妻关

系

。

2

、

迟汉东先生与迟洪鹏先生为父子关系

。

3

、

耿培梁先生与柳炳兰女士为夫妻关

系

。

除以上情况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58.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对外投资及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增加34.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增加对外投

资所致。

3、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46.9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增加银行承兑汇

票付款所致。

4、预收账款比期初减少47.1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的客户预付款减

少所致。

5、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220.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的个人款项

增加所致。

6、未分配利润比期初减少136.5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亏损所致。

7、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44.6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市场行情回暖主

要产品价格回升,商品代雏鸡销量增加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91.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应

缴纳流转税增加所致。

9、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40.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加大销售投

入，努力扩展市场所致。

10、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0.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股份支付摊销

所致。

11、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44.1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支付的贷

款利息增加所致。

12、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42.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对外投资企业

亏损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447.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对外捐

赠增加所致。

14、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14.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利润

总额增加所致。

15、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31.6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非全资子

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16、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51.35%，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主要产品价格回升从而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7、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161.70%，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收到个人款项增加所致。

18、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46.94%，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生产规模扩大，购买原材料等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9、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237.7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

缴纳的税额增加所致。

20、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60.21%，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支付的个人款项增加所致。

2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

少36.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22、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142.4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增

加对外投资所致。

23、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85.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

司取得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2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83.3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偿

还银行借款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3月

16日开市起停盘，4月21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4月22日公司股票复牌。 详细内容见2015年4月22日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为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曲立新、巩新

民、 纪永梅、 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国融东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和北京富国通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不超过69,500,000股。 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 定价基准日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4月22日）。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11.55元/股，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02,725,

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公

司现有种畜禽养殖业务的发展以及培育和发展新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015

年

04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曹积生先生

目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的同业竞争

；

将来也不会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任何方

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

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

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

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发行人构成

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

不以

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

与公司产品相同

、

相似或可以

替代本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

；

不利用对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

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或参与任

何与本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

务或活动

；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

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经营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形成竞

争

，

将立即通知公司

，

并尽力将

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

；

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经济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2010

年

08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

年

1-6

月净利润

（

万元

）

-12,000

至

-9,00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6,478.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行业受

H7N9

流感影响的余波未完全消除

，

整个肉鸡市场仍未恢复到预

期水平

，

虽然预计销量及价格较上年同期增加

，

但主要产品的价格仍在成

本线之下

，

导致

2015

年

1-6

月份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曹积生

2015

年

04

月

28

日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重 庆 再 升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银 座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1

公司代码：

603601

公司简称：再升科技

公司代码：

600858

公司简称：银座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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